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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17〕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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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各单位：

为全面推进芒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德宏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德政办发〔2016〕136号）精神和市委、市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部署，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芒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现将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毛  晓  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组长：陈茂永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成  员：左安卫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蔡  玮  市监察局局长

          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彭晓波  市发改局局长

          胡安东  市工业和商务局局长

          革  新  市科技局局长

雷木嫩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蒋祖荣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李  蔚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

          杨国彪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吴  涛  市水利局局长

          罗利宏  市农业局局长

李荣宽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

          赵新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郑碧峰  市国税局局长

毕宏彬  市地税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袁国俊同志担任，办公室人员从相关部门抽调，办公室主要职责是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任务，按照任务目标和工作计划，动员各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国有企业改革任务。

二、领导小组主要任务
（一）组织领导、研究部署全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确保全市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稳妥、顺利推进。

（二）统筹协调、组织实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牢牢把握好全市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工作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实现形式，依法按程序组织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严格审批方案，规范处置资产，筹措改革资金，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依法妥善处理职工劳动关系。

（三）凝聚共识、营造氛围形成良好的改革环境。按照中央、省、州的改革精神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形成良好的改革环境，构建“政府推动、市场拉动、部门联运、企业主动”的良好格局。

 三、有关要求
（一）领导小组及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做好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所赋予的工作任务。

（二）各市属国有企业，要结合单位实际，精心拟制改革方案，严密组织，周密部署，有序推进。加强请示报告，针对改革改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要积极化解，稳妥处置，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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